《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修订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2003年，原国家海洋局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沿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管理实践的不断丰富，《暂行办法》已难以适应实际需要。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及《自然资源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等规定精神，《暂行办法》已施行20多年，也应依法进行评价和修订。本次修订旨在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临时用海许可有必要继续保留。临时用海许可是海域法设定的行政许可，实施20多年来，对规范临时用海秩序、合理配置海域资源、维护国家权益、保护临时用海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必要继续保留。
二是适用范围有必要进行明确。《暂行办法》未明确临时用海的具体适用情形，导致地方执行标准不一，存在“同类事项不同管理”现象，影响制度公平性和规范性。

三是接续机制有必要进行完善。《暂行办法》禁止临时用海续期，但实践中,海上油气勘探用海项目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海期限存在不确定性，实际用海期限可能和预期的不一致，客观上有延长临时用海期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一概不允许用海接续易导致被许可人被迫中断作业，增加行政成本和被许可人负担，造成资源浪费。

四是审批流程有必要进行优化。《暂行办法》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项目范围规定不明确，导致管理实践中部分地方存在“一刀切”现象，简单的要求所有临时用海项目均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增加临时用海主体成本；《暂行办法》要求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用海证，实践中对临时用海证和海域使用权证的关系存在争议，且客观上将增加审批时间，与“高效便民”的行政原则不符，有必要进行优化。

二、修订的主要原则

《临时用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生态优先。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临时用海管理全流程，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等临时用海活动，加强管控、进一步明确管理要求。

二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适用范围不明确、接续机制缺失、审批流程复杂等突出问题，总结提炼地方管理部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重点优化适用范围及接续制度、审批流程，增强管理制度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注重高效便民。实事求是地对管理链条进行优化完善，取消非必要的海域使用论证和核发临时用海证环节，切实减轻行政相对人负担，提升行政管理效能。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细化适用范围

1.正向列举：明确需申请临时用海的四类主要情形，如工程施工配套用海、矿产资源勘查用海、可能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以及在港口、航道、锚地、军事管理区附近和生态保护红线内实施的临时用海活动等（第四条）；

2.豁免报备：新增二类无需申请临时用海但需报备的情形，如海洋文旅活动临时用海以及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救灾防灾减灾、科研教学等临时用海活动等（第五条）；
3.负面清单：规定不得申请临时用海的几类情形如填海用海、跨海桥梁用海、海底隧道用海、海砂等矿产开采用海（第六条）。

《管理办法》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规定，通过市场化方式确定用海主体（第七条）。

（二）简化审批流程

1.简化论证要求：明确仅涉及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申请才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第九条）；

2.取消核发临时用海证：明确只核发临时用海许可，无需另行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第十一条）。

（三）建立弹性接续机制

1.允许合理接续：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海上油气勘探项目临时用海期限届满，确有必要继续临时使用海域的，可提出接续申请，累计用海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第十三条）；

2.明确海域使用金缴纳方式：临时用海接续时应按照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第十四条）。

（四）强化监管措施

要求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或用海活动报备后及时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第十六条）。
（五）其他修订

1.完善许可的受理和撤销事项：参照《海域使用管理法》《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完善和补充了临时用海许可的申请材料、不予临时用海许可时的告知义务以及依法可以或应当撤销临时用海许可的情形（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
2.明确报备材料和公示要求：明确了报备用海活动需要提交的报备材料和公示要求（第十条）；
3.限制临时用海期限：规定临时用海期限不超过三个月，且起始日期不得早于海域使用金缴清日期（第十二条）；

4.规范术语：参照《海域使用管理法》《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对个别文字和表述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5.确定有效期：根据《自然资源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明确《管理办法》的有效期为5年（第二十二条）。

综上，此次修订立足管理实践需求，聚焦制度短板，通过明确适用范围、优化审批程序、强化生态约束、完善接续机制，着力构建科学规范、高效便民的临时用海管理体系，为促进海洋资源合理利用和规范临时用海提供制度保障。


